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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A

是否同意对外公开：是

濮农文〔2024〕71号 签发人：苗振江

濮阳市农业农村局
关于对市九届人大三次会议第 154号建议的

答 复

管国强代表：

您提出的“关于适度宽松农村治理环境，营造有温度的和美

乡村的建议”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我市秸秆禁烧现行政策

从法律规定来看。国家对秸秆禁烧政策始于 1999年，原国

家环境保护总局印发了《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管理办法》，规定

划定范围内禁烧焚烧秸秆。2000 年修订的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

规定在划定范围内禁烧焚烧秸秆。2017 年颁布实施的《河南省

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和 2019年颁布实施的《濮阳市大气污染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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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条例》都明确规定“禁止露天焚烧秸秆”。秸秆禁烧已上升为

立法规定。

从工作要求来看。2018 年以来，国家部署了“打赢蓝天保

卫战三年行动计划”，一直把秸秆禁烧作为重要内容，生态环境

部每年都通报卫星监测各地秸秆焚烧火点数量。2015 年省政府

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加强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的通知》，要求

在全省范围内全面禁烧秸秆，并提出对秸秆焚烧火点扣划地方财

力 50万元等规定。2024年我市制定的《濮阳市空气质量持续改

善行动计划》《濮阳市 2024年蓝天保卫战实施方案》等都明确提

出加强秸秆禁烧管控。由于我市是大气污染联防联控重点城市之

一，国家、省、市均对秸秆禁烧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。因此，从

目前情况来看，对秸秆禁烧管控的要求仍没有放松。

二、解决秸秆焚烧主要措施

我市在执行国家、省禁烧规定同时，积极解决秸秆出路问题，

努力破除秸秆焚烧症结。一是建立禁、用结合工作机制。2013

年市政府办公室印发秸秆禁烧工作意见，规定对秸秆焚烧火点扣

划地方财力，资金用于秸秆综合利用，10 年来累计扣划地方资

金 3000余万元，全部返还县（区）支持秸秆综合利用。通过禁、

用结合的措施，有效解决了以往秸秆大面积焚烧的问题。二是推

广秸秆“五料化”利用技术。我市把秸秆综合利用技术作为农业

主推技术之一，各级农机、农技、畜牧、土肥、能源等技术推广

部门，每年通过宣传、培训、指导等方式，指导群众开展秸秆粉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89%93%E8%B5%A2%E8%93%9D%E5%A4%A9%E4%BF%9D%E5%8D%AB%E6%88%98%E4%B8%89%E5%B9%B4%E8%A1%8C%E5%8A%A8%E8%AE%A1%E5%88%92/22673724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89%93%E8%B5%A2%E8%93%9D%E5%A4%A9%E4%BF%9D%E5%8D%AB%E6%88%98%E4%B8%89%E5%B9%B4%E8%A1%8C%E5%8A%A8%E8%AE%A1%E5%88%92/22673724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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碎深耕还田、青贮饲料、有机肥、成型燃料等利用，提高了群众

秸秆利用意识和水平。三是培育壮大秸秆收储及利用企业组织。

我市积极引导建立秸秆收储运体系，已建成各类秸秆收储网点

93个，年收储秸秆 20余万吨，为我市秸秆规模化、产业化利用

奠定了基础。市、县两级通过技术指导、政策扶持等措施，支持

秸秆利用企业发展壮大，全市秸秆利用企业组织达到 185家，年

利用秸秆 40余万吨。四是加大上级项目资金争取力度。自 2015

年以来，我市累计争取中央、省秸秆利用项目资金 6000余万元，

先后在濮阳县、清丰县、南乐县、范县等地实施了秸秆粉碎深耕

还田、秸秆有机肥、秸秆收储、秸秆利用机械等补贴项目，解决

了秸秆利用难题，促进了秸秆产业化发展。

三、下步工作打算

正如您建议中提出，群众禁烧意识已经提高，大面积焚烧现

象基本消除，要科学执行秸秆禁烧政策。我们将积极采纳，并落

实到具体工作中，科学执行禁烧政策。同时，我们也要认识到，

当前国、省对我市大气污染治理的目标要求仍较高，我市秸秆禁

烧面临的压力仍较大，特别是随着一些网络舆论影响，一旦管控

不到位，秸秆大面积失控焚烧现象仍会出现，将会对我市空气环

境质量以及交通安全等造成影响。此外，目前我市秸秆利用水平

和质量仍不高，比如：秸秆价值不高，群众认识不足，利用方式

仍以直接还田为主；秸秆存储场地难以审批，收储运输成本较高，

秸秆难以大量外销；秸秆利用企业组织小、散、弱，缺乏带动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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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强的龙头企业，秸秆产业发展不足等等，彻底解决秸秆出路问

题仍需要较长时间。

下步，我们将结合您的建议，以及省、市关于大气污染治理

的目标要求，将抓好以下措施。一是科学执行禁烧政策。以教育

和惩戒相结合，建立通报制度，执行双超认定标准，加大对故意

焚烧、大面积焚烧以及较长时间焚烧的通报、查处力度。二是培

育壮大收储运体系及利用企业。支持秸秆收储网点购置机械设备，

帮助扩大秸秆收储量，打造一批能力强的区域性收储网点。培育

壮大秸秆利用龙头企业，重点引导秸秆成型燃料、秸秆食用菌、

秸秆有机肥等产业发展。三是加大资金扶持及项目争取力度。继

续执行扣划焚烧火点县区财力政策，将资金用于秸秆综合利用。

加大中央、省资金争取力度，力争每年争取上级秸秆利用资金

1000万元以上，支持我市秸秆收储及利用企业发展壮大。

2024年 6月 20日

（联系人：罗军 电话：0393-8155379）

抄送：市人大选工委（2份），市委市政府督查局（2份）。

濮阳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4年 6月 20日印发


